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Research

中国早期的礼、礼制思想与王权政治*

曹建墩 贾国涛

摘 要：中国早期王权的构成，除了政治、经济、军事权，还有一种意识形态权力，它是维护王权秩序的文化

道德力量，并从思想观念形态上为王权政治提供权力的合法性、正当性论证，因此王权必须掌握意识形态权力，

并将其“具象化”“物质化”。在早期国家发展进程中，统治阶层将礼制与意识形态相互结合使其融为一体，形成

了礼、礼制思想与王权政治高度结合的政治文化模式。早期王权掌握了知识话语生产与思想控制权，通过礼仪

制度来进行意识形态生产，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并用以建构共同体意识，通过学校教育和礼乐教化等方式来

传播主流价值观念，将其内化于人心，形成社会成员共同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从而维护早期王权政治体系

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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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权是一种权力支配体系，王权秩序是以

王权为核心，建立在社会分层基础上的等级秩

序。王权的构成，包括经济权力（对资源财富的

控制分配权）、政治权力（主要是军权、族权）、

社会和意识形态权力（指政治体制及与之相适

应的意识形态，还包括天文历法、占卜、宗教信

仰鬼神体系、祭祀礼仪、阐释权等宗教权）①。以

上几种权力是早期王权的基本组成部分，它们

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作用的。王权政治是

以王权为核心的政治架构，其形成有两个条

件：第一是权力中心化、集权化，即王权必须是

各种权力的核心；第二是王权具有组织力、内

聚力，如果王权没有凝聚力，不能实现社会团

结，那王权政治也必将土崩瓦解，难以长久。

中国早期国家的时代特征是政治与宗法、宗

教、伦理相互结合，以王权为核心的政治权力

支配社会，如法律、军事、巫术占卜、历法、史官

文字记录等都服务于王权政治，意识形态也打

上了时代烙印，其导向都是王权政治。王权政

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作为上层建筑的礼乐制

度与意识形态融为一体。中国早期国家已经

具备意识形态的雏形，可称为礼制思想或早期

意识形态。本文拟对礼、礼制思想与王权政治

之间的关系作一阐述。

一、礼制思想、知识生产、话语权力

建构与王权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先秦时期，王权

政治的经济基础是农耕经济，其组织基础是各

级父系血缘组织，其信仰基础是以敬天法祖为

主的多神信仰（以祖先崇拜最普遍，对政治的

影响也最深），其制度基础是礼制。王权政治

将王权、法律、道德、宗教等因素统一起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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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一个规范体系内，这就是礼。礼构建了一套

完整的政治社会秩序，主要表现在以王权为核

心的等级秩序，以社会成员的身份等级来进行

物质财富分配的经济秩序，以宗教信仰和祭祀

为基础的宗教秩序，以宗族组织和宗法思想为

基础的宗法秩序，它们构成了王权政治秩序的

主干。

（一）礼制思想是早期国家的主流观念形态

礼制体现的是一种秩序，礼制精神是建构

礼制秩序而遵循的原则、理念，基于此而产生的

思想即礼制思想。故所谓礼制思想，即建构礼

仪制度的精神、原则等观念形态，是蕴含在礼仪

制度中的思想观念。三代礼制所依据、体现和

承载的思想是一个综合的思想体系，它体现了

三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伦理、道德等诸多

观念②。因此，可以说礼制是三代社会意识形态

的载体。礼制思想是先秦社会的思想主线，是

主流思想，它并不是单一的政治思想、社会思

想，或者单一的伦理道德观念所能概括的，而是

具有多元性、多维度、综合性、浓缩性、正统性等

特征。它融合了宗教信仰、等级观念、伦理观

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以及礼仪践履中遵循的

情感原则、心理原则等。它是王朝统治阶级的

统治思想、正统思想，是主流的观念形态，是统

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在早期社会中，礼制思想是占据统治地位

的政治共同体的精神形式，它包括宇宙观（天命

观和宗教观）、宗教信仰、价值观、伦理道德等。

具体而言，一是与宗教信仰有关的思想观念。

早期社会的宗教信仰主要是各种鬼神崇拜和巫

术信仰，其中祖先崇拜是普遍的信仰。二是与

世俗政治秩序相关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如王

权观念、等级观念、宗法观念以及亲亲、尊尊、男

女有别、长幼有序等伦理观念，但世俗的思想观

念与宗教信仰二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往往有

着密切的联系。

如上所述，早期国家王权的来源有经济权、

军事权、主祭权与族权等，但为了稳固王权体

制，国家也必须掌控意识形态层面的权力。但

信仰、观念、价值观等属于精神文化要素，是抽

象的观念形态，因此必须借助具体的形式体现

出来，利用物化象征符号、制度规范、礼仪规范

等来具象化。否则，意识形态也难以发挥其作

用，尤其是在政治运作中，更难以对王权产生

积极作用。在文明化进程中，“权力依赖于物

质化的意识形态”，“通过物质化的过程，意识

形态便能从简要的理念与价值转变为实践与

产品”［1］。这里的“物质化”主要是从考古学角

度而言。就中国早期文明进程与王权演进而

言，无论是“威望物品”（prestige goods），还是其

他礼仪性物品，都必须从礼仪制度上来展现。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早期社会的统治观念主要

依赖礼制来“转变为实践与产品”，并与经济

权、军权相结合，组成权力网络，以服务于王权

政治。

其一，宗教信仰与权力相互结合，必须依靠

祭祀礼仪、丧葬礼仪、巫术礼仪等仪式来展

现。随着社会复杂化，权贵阶层会有意识地控

制宗教，并掌控宇宙观以及占卜、祭祀等知识

与技术以建构观念形态。在国家化进程中，宗

教较早地被礼制化、政治化，成为王权建构自

身合法性的工具③。即使在人文理性昌炽的西

周，宗教祭祀礼仪也是使世俗王权获得合法

性、神圣性的重要方式，《左传·成公十三年》所

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2］861，即体现出宗教礼

仪对于建构政治权力、政治社会秩序所具有的

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因此宗教信仰、祭祀礼仪

是建构观念形态的重要方式。进一步讲，在早

期文明中，王权会利用宗教信仰与祭祀礼仪来

获得合法性与神圣性，并利用神权来建构政治

社会秩序。

其二，世俗的等级观念、伦理道德、价值观

念等抽象的思想观念也主要依靠礼仪制度来

实现具象化、物质化，进而才能发挥其维护政

治社会秩序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具

象化的礼仪制度，早期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就

很难结合，正是依靠礼仪制度，才能使本来无

形的精神原则、思想观念变得制度化、程式化、

定型化，从而使其能发挥作用。意识形态具象

化、物质化，在考古学上体现为各种物化象征

符号。象征符号是人类创造文化象征体系的

基本构成要素，包括物质象征符号与行为象征

符号。在先秦社会，前者体现为各种材质的礼

器、服饰、礼仪建筑等物化象征符号，后者则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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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礼仪、行为规范、习俗等。从考古学上看，

礼器是建构礼仪形态、政治权力与早期意识形

态的重要物化符号，是重要的“威望物品”。统

治阶层会通过贸易活动或战争等多种方式来

获取制造礼器的原料，通过制作铜礼器、玉礼

器、精美的陶礼器、漆器等器物来构筑礼仪形

态。这些礼仪形态对于维护王权具有重要

作用。

因此，从逻辑上讲，早期社会意识形态展现

的主要方式是礼仪制度，那么如何掌控意识形

态，则取决于王权是否掌控礼仪制度。据考古

学观察，王权对礼仪制度中诸如礼器、占卜、祭

祀技术等的控制能力是王权能力的一个重要

体现。

（二）知识与话语生产

礼仪制度是一个综合体系，它涉及知识、意

义、技术规范等要素，因此王权必须掌控这些要

素的生产。社会权力的维持与再生产有两条缺

一不可的依赖路径，即知识生产和话语生产。

早期国家权力生成的基础是知识和话语，即在

知识和话语中产生权力，掌握知识就意味着掌

握权力。知识始终在规范社会秩序、参与制度

建构和形成社会权力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

作为人类实践经验的结构化、制度化形态，起到

整顿生活秩序、塑造统治权力的作用④。早期意

识形态需要借助于知识生产（宇宙观、农业生

产、天文历法等）、巫术、占卜技术、礼仪规范等，

而王权就是通过控制这些知识和话语体系，来

巩固并强化自身。

在早期国家发展进程中，政治权力会通过

神话、艺术、礼仪、宗教信仰等方式来建构知识，

通过话语体系将意识形态“转变为实践与产

品”，与政治实践相结合⑤。例如，为了神化王

权，三代圣王都被宣称具有某种天赋神圣的特

质。据《诗经·商颂·玄鸟》《楚辞·天问》《史记·
殷本纪》，商人始祖契是其母简狄吞下玄鸟蛋怀

孕而生；《诗经·大雅·生民》和《史记·周本纪》说

周代始祖后稷是其母姜嫄践履上帝的脚印后怀

孕而生。这些神话将一个族群的始祖与天帝建

立了血统上的联系，将之视作天之嫡子，这就赋

予了王权某种神圣性与无可置疑的合法性，可

以吸引更多的追随者和政治上的盟友。此外，

权贵阶层控制宗教，“通天地成为统治者的特

权”［3］，王权通过对宗教信仰的控制，来实现政

治控制。如良渚文化玉琮上的神徽，凌家滩文

化的玉人像、玉龟版，以及二里头文化的绿松石

龙形器，都是具有宗教色彩的物象，这些艺术形

式并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审美愉悦，而是用于建

构宗教信仰与礼仪形态。夏商周时期，青铜礼

乐器比较发达，主要用于祭祀以及祭祀后的宴

饮等场合，因此青铜礼器上宗教色彩浓厚的艺

术物象也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如张光直指

出，商周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乃是巫觋通天工具，

早期社会政治、艺术、宗教是结合在一起的，艺

术是通天阶级的一个必要政治手段，具有攫取

权力和巩固权力的作用⑥。

早期王权垄断了宇宙观与天文历法知识。

红山文化的圆形、方形祭坛和玉器，凌家滩文化

贵族大墓出土的玉龟、玉版等，都是表达宇宙观

的物化符号，它们被权贵阶层所掌握，用于建构

权力体系⑦。《大戴礼记·五帝德》说颛顼“履时以

象天”“治气以教民”［4］120，也说明上古社会权贵

阶层垄断了天文历法、宇宙观等知识并用以治

理教化民众。观天文、制历法是史前社会邦国

部族的重要事务，山西陶寺遗址观象台证实上

古社会“观象授时”活动的存在，印证了《尚书·
尧典》所记“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5］12 的真

实性。以观天象、授民时为目的的天文历法在

上古政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⑧，对历法天文知

识的掌控，既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也是建构

早期意识形态的方式。天文观测既是取法天象

的活动，也是“通天”“礼天”的手段⑨。历法乃是

天之垂象，具有神秘的宗教性质，天时历法是天

命象征，所以改革历法就意味着改变天命，是重

大的宗教、政治问题。因此历法往往为部族首

领所控制，早期国家建立之后，即为天的代言人

君王所控制⑩。故而观象授时既是一个王朝行

使政治职能的重要政务，也是彰显其政权神圣

性、合法性的政治活动。周代的正朔由王室控

制，颁朔礼即是王权的体现，它体现了王权的神

圣性来源，表征了王权的权威，也是国家顺时行

政，行使管理职能的体现。中国早期对天地之

象的效法与模拟，对神灵的敬畏是宗教信仰的

思想基础，这也构成了后世天人合一观念的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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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这些宗教信仰均体现在祭天礼仪和其他宗

教性礼仪中。

不仅如此，王权也垄断了占卜技术与知

识。龟卜在史前时期就流行于海岱文化区内，

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大汶口等新石器时代遗址

中发现大量龟甲遗存，已有学者精辟地指出这

种现象属于龟灵崇拜。至龙山时代，骨卜已

随着不同区域文化的发展和交流在黄河流域

普及开来，正如张忠培所说，“从龙山时代始，

骨卜成了中国的普化宗教”，而“骨卜宗教的普

化，是影响深及商周文化具有更大意义的宗教

革命”［6］。殷商时期，贞人集团掌握了占卜的

知识、技术与话语，但从甲骨卜辞看，商王为群

巫之长，是全国的最高宗教领袖。卜辞中“王

贞”“王卜贞”“王曰贞”，都是商王亲自主持占

卜，发布命辞，判定吉凶的“卜辞”统统由商王

进行，甚至充当贞卜人。商王掌控了占卜的解

释权，确保占卜结果有利于王权政治，防止占

卜对世俗王权的权威与合法性造成损害。商

王极力通过对卜筮的掌控和垄断，以达到集中

王权的目的。

上述所言，都是与宗教信仰有关的知识话

语体系，主要是因为三代时期社会王权的核心

构成之一是宗教权力，它体现为主祭权（神权）

及相关的祭祀礼仪，是一种介于有形与无形之

间的“弥散性权力”，渗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

面面。

（三）道德话语体系与王权

先秦社会，王权的权力构成除了武力、宗

教、经济，还有道德文化权威。王权的权威大致

可以分为两种：第一是依靠武力、刑罚等建立的

强制性权威（霸道），第二是让人自觉服膺的文

化道德权威（王道）。在三代社会中，文化权力

主要包括宗教权力和道德话语权力。王权的道

德合法性，需要做到两点。

其一，从政治实践上讲，贵族阶层应具有一

种利他性的道德品质，从而有利于政治秩序的

建立与稳定。意识形态领导权不能纯粹依赖

军事、刑罚等暴力，还要依靠非强制性的力

量。而王权的神圣特质，主要体现为道德上的

优势。在中国早期社会，王权的一个重要属性

是道德性。道德规范是促成社会团结的重要

要素，族群或组织整合需要依靠道德政治机

制，如果王权不具有利他的道德性，则难以凝

聚社会成员的向心力。这就要求王具有利他

的道德品质，如勤勉于世俗政务，务在勤政、任

贤、保民。先秦社会所言之“明德”，其核心即

在于慎身勤政、慎罚、任贤、保民的德政，以百

姓的福祉为敬德、明德之落实点。明德保民的

理念体现的是利他道德原则，要实行德政，统

治者必须“惠民”，给予百姓实惠，爱惜人力和

物力，不过度压榨民众。利他之外，就是为政

者应坚持克己抑己原则，不贪图安逸，而应该

以正道引导民众。《尚书·召诰》云：“节性，惟日

其迈。”［5］398“节性”之“性”，指人的性情欲望。

节性，就是要节制自己的性情欲望，不放纵自

己，遵守中道。

其二，从理论上讲，天命与德是支持王权合

法性的两个柱石，而德更为关键，治民者无德则

不可以立世，不可治国治民，即意味着政治不具

有合法性。因此对治民者来说，修己修德是其

获得治民权的前提。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

上，西周时期，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统治者提出

天命靡常、以德配天的思想，完成了德治理论建

构，德治成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周人

认为王恭承天命为“民主”，兼具保民爱民教民

之任，为民之父母。天意决定于民情，民情决定

于统治者敬德与否，所以敬德体现为一系列保

民措施。这样，天命、敬德、保民就成了德治思

想中的三个有机要素，天、德、民构成一个三角

关系，形成一个将宗教信仰、人事、政治融于一

体、逻辑链环自洽的理论体系。

可以看出，德治思想将王权的合法性建立

在宗教性的天命与道德基础上，但天命缥缈，道

德才是落实点，具有可操作性。王权应是道德

的存在，“聿修厥德”是王权合法性的重要来

源。实际上，在政治实践中，道德这一合法性来

源更具体，更容易操作。既然天命以德为本，那

么对于统治阶层来说，若要国祚永存，就必须修

德配命，明德配天，其内在逻辑是要求统治阶层

修己修德。敬德、明德和慎德等表述含有要发

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修德之意。

据西周金文、《尚书》《诗经》等文献来看，

德主要有二：一是就内在德性意义上言，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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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品行，如伦理意义上的孝友之德和亲亲之

德，政治意义上的“无逸”、“克尽乃身”、保民、

安民等。二是人外在行为的规范，德之行体现

为礼。《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说：“礼乐，德之则

也。”［2］445《左传·文公十八年》说：“先君周公制

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

以事民。’”［2］633-634德是立身处事的行为准则，而

礼是将德付诸具体实践的行为规范，是德的外

在表现形式。杨向奎指出礼和德的含义是相

通的，礼是德的规范行为，是由德的思想体系

中派生出来的。晁福林也说：“当时，人民所

理解的德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制度，源自于礼

的规范。”［7］在《诗经》与西周金文中，形容贵族

外在仪态的语词为“威仪”，有时也用“仪”。如

“敬慎威仪，以近有德”［8］1182，“抑抑威仪，维德

之隅”［8］1060。这里的“德”显然包含了人的外在

之仪，威仪和德是相通的，西周时存在以德代

礼的情况。《左传·桓公二年》界定“德”时说：

“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

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

易纪律。”［2］86-89从这一界定来看，周人“德”的内

容包含“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之纪

等，所谓德，即礼仪、礼物合乎法度。可见此所

谓“德”，即合礼。礼仪法度即德的体现，修德

必须在行为上合乎礼，以礼体德，以礼践行

德。要之，西周社会所言的修德，主要还是政

治意义上的概念，“聿修厥德”的内容有二：一

是克明乃心，将内在之德显现于为政，这包括

政治意义上的诸多德行；二是以礼修德，尊礼

乃修德之方式。

二、礼、早期意识形态与王权政治之间的

互动关系

礼制是早期意识形态的载体，体现出统治

阶级的主流政治观、价值观以及伦理思想。意

识形态作为一种软国家权力，是一定社会的阶

级或者集团谋求和掌握意识形态生产、运行、教

育和传播以实现阶级统治的权力，其主要有三

种样态：作为核心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作为保障

的意识形态管理权以及作为外在表现的意识形

态话语权。在早期社会中，王权会通过制礼作

乐来全面掌控意识形态的生产、运行、教育与

传播。

（一）礼与早期意识形态领导权

意识形态的生产需要借助于知识与知识生

产（宇宙观、农业生产、天文历法）、巫术占卜技

术、宗教神灵信仰等。获得意识形态权力的途

径，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礼仪，这是实践层面

的，是知识、观念得以呈现的载体和媒介，否则

社会价值观和信仰无以发挥其功能；二是规范，

包括抽象的规范准则，这是秩序维持的前提，没

有伦理道德规范，社会就会陷入失衡、失范状

态。所有这些礼仪与规范，在古代都属于礼的

范畴。三代社会中，建构早期意识形态的主要

方式是礼，礼是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是意识形

态发挥其政治功能的抓手。

早期意识形态领导权是通过控制礼乐技术

规范来实现的，即制礼作乐的权力由王所掌

控。如《礼记·乐记》说：“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

礼”，“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

礼”［9］991。《礼记·大传》指出，每个王朝建立都需

要“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

号，异器械，别衣服”［9］906。为什么每一个王朝都

要制礼作乐？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将意识

形态的生产、解释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从而为王

权政治服务。意识形态大致有三种形态：一是

制度化的意识形态，其特征是不以纯粹观念形

态存在，而是融于政治制度之中，借助于某种力

量来实现其功能；二是半制度化的意识形态，部

分地融入政治制度之中，同时保持自己独立的

观念形态；三是纯粹观念形态的意识形态。夏

商周三代时期的意识形态主要是第一种情形，

即礼制与社会统治、治理观念融为一体。夏商

周时期，尤其是西周时期，统治阶层通过制礼作

乐，控制了意识形态（如天命转移论、以德配天、

天意在民意等）权力，并付诸各种礼典、礼仪等

实践。

在早期国家发展进程中，政治统治需要一

种合法性信仰，人们对王权的认同和接受并非

由于惧怕暴力，而是基于对王权合法性的信仰，

这个极为复杂的合法化过程，主要依赖的是占

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

质，即建立使人自觉服膺的文化权威的合法化

中国早期的礼、礼制思想与王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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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在三代时期，宗教信仰是早期意识形态的

核心内容之一，是建构王权合法性的根本支撑

之一。从考古学上看，世界上其他地区的青铜

文明是以青铜工具和兵器为主，而三代的青铜

器则是以礼乐器为主；考古所见三代社会的都

城具有礼仪中心性质，城中有宗庙建筑、祭祀遗

存，出土有青铜礼乐器、玉礼器等祭祀礼仪用

器；无论是良渚文化的贵族墓葬、琮璧等玉礼

器、祭坛，陶寺文化的观象台、彩绘陶龙盘等礼

器，还是夏商时期的祭祀遗存、宫殿宗庙建筑以

及发达的青铜礼器、玉礼器，直至甲骨文和金文

关于祭祀礼仪的记载，这些都告诉我们，宗教在

先秦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大量的考古

发现表明，当时几乎所有的物质精华和先进的

科学技术，主要用来建构礼仪制度，尤其是宗教

礼仪，用于政治统治和政治权力的建构。考古

发现也与文献记载若合符节。三代社会，“国之

大事，在祀与戎”［2］861，《国语·鲁语上》谓：“夫

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10］154宗教

祭祀是国家的重大政务，甚至列于战争前面。

由此可见，宗教在三代政治社会中居于重要地

位。祭礼是宗教信仰的集中表现形式，是王权

掌控神权、获得意识形态权力，也是建构王权秩

序的抓手。

第一，王权垄断了交接天人的权力，掌握了

宗教圣物、祭祀礼器、巫术等。至迟在夏代，祖

先崇拜已与天帝信仰结合。商周时期，下土之

王与上天建立了血缘关系，商王宣称自己为上

帝的嫡子，周王宣称自己为“元子”“天子”，通过

这种方式，人间之王被神化。在商周时期的宗

教观念中，祖先神可以宾于天，在天帝左右。周

代的郊祀常以始祖后稷配食，又因文王始受天

命，故祭祀明堂以文王配祭。其目的是宣示对

祭天权力的独占，也就是说，祭天只有以具有功

德的王族始祖配祀，其他姓族不可染指，其政治

功能在于宣示王权的至上性、唯一性、神圣性以

及道德性，借此宣示王权具有天经地义的合法

性。要之，祭祀是王权政治建构自身合法性的

主要方式，它可以从仪式、观念上为王权提供合

理性论证。

第二，如上所述，王权掌控宗教神职集团，

如巫祝宗史等宗教人员从属于王权，是王权政

治体系的成员，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与王权平

行的、强有力的宗教祭司集团。通过掌控宗教

神职人员，王权掌握了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解

释权。

第三，宗教信仰作为一种精神形式，是一种

信仰体系和观念体系。它不仅可以为王权提

供合法化论证，而且在强化社会内聚力、权力

分层以及建构权力体系等方面具有重要作

用。三代祭祀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偏重

于世俗政治秩序、伦理道德的建构和服务政治

的人文功能。《礼记·大传》云：“亲亲故尊祖，尊

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9］917宗

庙祭祖淡化先祖神的宗教色彩，宗庙祭祖的目

的是“收族”，其功能是社会性、政治性的。其

他如天地、日月等祭祀也是出于政治目的，宗

教色彩反而淡化了。如《国语·周语上》说：“古

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

之，于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10］33 这

突出了祭祀教化民众尊君的政教功能。《国语·
楚语下》说，“祀所以昭孝息民”［10］518，即指出宗

庙祭祖的意义在于昭示孝道，即教化百姓要尊

崇践行孝道。

（二）礼与早期意识形态的运行传播

礼教是早期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方式。夏

商周三代国家采用礼乐教化的手段来进行伦

理、道德价值观的教育。教化方式有学校教育

与社会教育两类，前者是国家设立不同层次的

学校展开的教育，后者则是国家或宗族等共同

体通过不同方式推行礼仪道德教育。三代社会

官师一体，政教一体，负责教化的是各级官员，

官既是政务的执行者，又肩负教化之任。《周礼·
地官·大司徒》载大司徒“率其属以掌邦教”，下

属乡大夫则负责乡之政教禁令，乡师负责所治乡

之教。《礼记·王制》记载司徒之官政教的内容是：

“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

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

逮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9］361此处

的六礼，指冠礼、昏礼、丧礼、祭礼、乡饮酒礼、相

见礼；七教，指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

友、宾客；八政的内容是饮食、衣服、事为、异别、

度、量、数、制。七教以人伦关系为主，礼以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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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性，使其得中和之德而归于淳厚；以亲亲、尊

尊、尚齿等礼乐精神化导群伦，来构建和谐团结

的伦理关系。八政用以防止奢侈淫逸，整齐道

德风俗。通过敬养老者，以兴发恭孝之心；安抚

体恤孤独无依靠者，崇奖有德，所以绌退恶人，

这些均是化民成俗之举。通过这些礼乐政教措

施，使百姓具恒常之德，成纯美之俗。

中国早期王权不仅借助武力和刑罚，而且

更大程度上依靠礼乐来整合政治社会秩序，从

某种意义上说，王权是一种政教一体的社会整

合机制。北宋欧阳修等《新唐书·礼乐志》言“三

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11］，即指出

了先秦社会政教一体的政教模式——政治即礼

乐教化，礼乐教化即政治。作为政治上层建筑

的礼制不仅仅用于维护等级秩序，也有柔性的

协调机能，即协调缓解社会矛盾冲突的功能，古

代礼学家所言礼的“和合”功能，即指礼具有的

这种社会整合功能。周人所言的“文化”，即指

以礼乐德教化成天下，使民德归于淳朴。礼乐

教化是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不断以文

化人的过程，它使人“绝恶于未萌，而起敬于微

眇，使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4］22。可以说，

三代时期的礼教是一种充满温情的柔性社会控

制与整合机制。

礼乐教化其实是一种对社会成员进行教化

的方式。早期国家借助各种礼仪规范，构筑了

一种复杂的礼乐教化网络，它以弥散性的，形散

而神聚的方式来影响社会成员的行为，对个人

进行身体和心灵塑造（修身与修心），以使社会

成员遵守社会规范。礼渗透进政治、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国家政治，还是社会生活，

均由礼来规范，礼几乎成了无所不包的规范体

系。《礼记·曲礼上》将礼的意义阐述得很到位：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

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

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

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

不诚不庄。”［9］8-9在礼治模式下，举凡君臣上下、

父子、兄弟等伦理关系，辨讼决狱、朝会行列为

位，军事治军，化民成俗，尊师从学，以及祷祠祭

祀事神，如此等等，均以礼为原则来处理协调。

礼纲纪社会，巨细靡遗，大至国家的政治运作、

经济活动，小到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比如衣食

住行、冠婚丧祭、称呼、仪态容止、社会交往、职

业分工等，均用礼来加以规范，礼的精神均渗透

其间，对社会成员进行道德教化。

礼乐教化将王权政治的思想观念、价值体

系以潜在的、温和的、柔软的方式渗透到社会

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进社会成员内部，规范

并影响人们的行动与观念。王权构筑了形散

而神聚的弥散性权力网络，以礼来实现对世道

人心的整顿，实现对社会成员的教化，将主流

价值观内化于人心，使社会成员自觉接受、认

可、遵循各种社会规范，从而维护了王权秩序

的和谐稳定。

（三）礼与共同体意识建构

先秦时期，作为王国形态的夏商周王朝，是

姒姓有夏氏、子姓商族、姬姓周族先后建立的复

合制国家，故王国可以视作一个大的共同体，下

面有很多宗族、族邦、邦国。意识形态是一定的

政治共同体或社会共同体主张的精神形式。

在早期政治共同体内，统治阶层会有意识地建

构共同体意识。

国家意识、宗族意识和其他共同体意识的

建构和传播都依赖礼制，礼是建构共同体意识

的主要方式。先秦时期的族类意识，即是一种

共同体意识。这种根深蒂固的族类意识，导致

不同的父系血缘组织遵循“神不歆非类，民不祀

非族”［2］334 的原则，各自祭祀其先祖。各个血缘

组织会利用祖先崇拜来确立“我者”与“他者”的

界限，并利用祭祖礼“尊祖敬宗”，强化宗族成员

的本源、本根意识与宗族认同，强化宗族共同体

意识，从而形成一种集体取向的思想观念（如宗

法观念、亲亲观念、宗法伦理等）。

《左传·成公四年》说：“非我族类，其心必

异。”［2］818从大的方面看，所谓“华夷之辨”“以夏

变夷”，也是基于一种族类共同体意识，它将华

夏与四周戎狄作为两个大的族类，二者的根本

分别是文化。《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追记平王东

迁时，辛有在伊川看见有被发而祭于野者，于是

感慨地说：“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

矣。”［2］393-394孔子评价管仲时曾说：“微管仲，吾其

被发左衽矣。”［12］外在的发式装饰是华夷之辨的

表征，而真正的差别是礼仪法度。《国语·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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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记载周定王因戎狄不遵从礼仪而大肆贬斥：

“夫戎狄冒没轻谗。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

禽兽焉。”［10］58《春秋公羊传注疏》：“中国所以异

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13］战国时期，赵武灵

王胡服骑射引起一场华夷之争，两方态度相左，

但都认为华夷之别主要在有无礼仪道德。《战国

策·赵策二》记载：“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

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

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

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14］要之，在周

代，华夏与夷狄的差别是礼仪道德等，这是华夏

自我认同的标尺。

华夏文明的绝妙之处就是，它发展出了一种

“德”的观念，超越了狭隘的族类观念与华夷观

念。《尚书·尧典》提出“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

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5］6-8，

要求以德来亲睦九族、协和万邦，求得天下的普

遍和谐；它主张以推行礼乐政教的方式，来达到

协和万邦的目的。《尚书·舜典》云：“惟时柔远能

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5］60-61在早

期国家的文明进程中，统治阶层不仅在国家内

部建构同一的意识形态，并使用共同的文化符

号（如礼乐器），推行统一的礼仪规范，而且还向

外传播推行自己的主流意识观念。

就夷夏之辨而言，华夷之别的依据是礼仪

道德，是文化，夷夏之辨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

不是从其他方面来强调的。扬雄《法言·问道》

认为：“圣人之治天下也，碍诸以礼乐。无则禽，

异则貉”［15］。这种开阔的胸怀体现出礼乐文明

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华夏文明将礼与意识形态高度结合，将礼

仪道德看作政治共同体的标识，同时也建构了

一种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文明形态，使得早期

中国不仅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更是一个建立在

礼乐基础上的文明共同体。

结 语

文明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创造，意识形态在

中国早期文明化、国家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早期王权的来源，除了政治、经济、军事权

力，还有一种意识形态权力，它是维护王权秩序

的文化道德力量，并从思想观念上为王权政治

提供权力合法性、正当性论证，因此王权必须掌

握意识形态权力。

作为一种权力化形式存在的意识形态，它

是居于主导地位并支配人们生存方式的思想

观念体系，具体体现在宗教信仰、礼仪制度、伦

理道德、价值观念等多种文化形态之中。在早

期国家进程中，统治阶层创立典章制度并构建

意识形态，将礼制与统治思想和社会治理相互

结合而融为一体，形成了王权政治、礼乐制度

和意识形态高度结合的政治文化模式。王权

掌握了知识话语与思想的控制权，建立了集宗

教、经济、军事、意识形态权力于一体的权力模

式。王权虽然是世俗性的政治权力，但由于宗

教信仰的加持，又具有至上性与神圣性。王权

不仅具有军事征伐权，而且是道德仁义的化

身，具有文化道德权威，是政统、道统的综

合体。

与王权政治相适应的早期意识形态是一种

宗教、伦理道德与政治三位一体的网络化的思

想观念体系，它集中体现为礼制思想。在夏商

周三代，礼制思想就是当时的统治思想。在早

期国家中，王权会掌控意识形态生产，并通过学

校教育和礼乐教化等方式来传播主流意识观

念。这些礼制思想经过礼乐教化的影响，内化

为社会成员的集体意识，并形成共同的文化认

同与政治认同。这一套思想体系，从西周的“民

彝”，到秦汉以后知识阶层经常提及的“经”“道”

“常道”“纲常”“伦常”，在中国历史上被反复演

绎，具有高度稳定性和历史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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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tes，Thought on Rite System，and Kingship Politics in Early China

Cao Jiandun and Jia Guotao

Abstract: In early China， the source of royal power encompassed not just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strength but also a significant ideological dimension. It is a cultural and moral force that maintains the order of royal
authority by legitimizing and justifying its politics through ideological concepts. Therefore， royal power must master
ideology and“concretize”and“materialize” it. In the early stages of state formation， the ruling class integrated ritual
and ideology into a highly unified model of ideology，ritual and music systems，and royal politics. Royal power exerted
control over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discourse and thought， engaging in ideological production through the rite
system and grasped ideological authority to construct a sense of community. It spread mainstream ideology through
school education and ritual music education. These ideological concepts were internalized into th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of social members， and formed a common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dentity， thereby promot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royal political system.

Key words: ritual system；ritual ideology；royal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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